屏東縣103年度「第四屆阿猴城特殊星光才藝競賽」實施計畫

1、 依據︰屏東縣103年度特殊教育年度工作計畫

2、 目的︰

（一）提供屏東縣中等學校以下各級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展現才藝和抒發情感之機會，並開發自我的優勢與智慧。

（二）呈現身心障礙學生積極活力的多元面向，提供才藝表演平台，積極營造身心障礙學生的藝術表演風氣。

3、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4、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5、 承辦單位︰仁愛國小、內埔國小

6、 協辦單位︰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特教系、屏東縣啟智協進會、屏東縣聲暉聽障協進會、屏東縣自閉症協進會、台灣赤子心過動症協會
7、 比賽主題名稱及內容︰

（一）主題名稱：第四屆阿猴城特殊星光才藝競賽
（二）內容：

１、表演藝術類：

（1）創意舞蹈大賽

（2）才藝擂台賽

  ２、靜態展演類：

（1）創意美勞競賽

八、活動時間︰103年5月24日（星期六）上午8:30
九、比賽及展出地點︰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民生校區大禮堂）
十、報名方式︰

  （一）表演藝術類：

１、報名資格︰本縣國中小及幼兒園持身心障礙手冊或經鑑輔會鑑定證明之學生。

２、報名方式︰請各校填妥報名表後逕寄屏東縣仁愛國民小學輔導室陳雪　燕老師彙整，報名電子檔請寄電子信箱yenyen500@yahoo.com.tw，聯繫電話7361114轉26。

３、報名時間︰請於103年4月7日（星期一）至103年4月11日（星期五）期間送交仁愛國小輔導室（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二）靜態展演類：

１、報名資格：本縣國中小及幼兒園持身心障礙手冊或經鑑輔會鑑定證明之學生。

２、收件時間及方式：

（1）請依所附格式書寫標籤粘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非平面類請黏貼於底座。

(平面類︰請於103年4月14日(星期一)起至103年4月18日(星期五)前送交內埔國小輔導室(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非平面體類︰請於103年4月17日（星期四）起至103年4月18日（星期五）送至交內埔國小輔導室(郵寄者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３、非平面類作品請妥善裝箱牢固，建議親自運送自內埔國小，郵寄托運寄件者倘作品運送過程缺損，請送件單位自行負責。

十一、比賽內容︰

（一）比賽類組︰

	類別
	內容說明
	組別
	參加對象
	備註

	表演藝術類
	創意舞蹈大賽
	＊幼兒組

＊國小組

＊國中組
	集中式特教班組隊參加
	團體組



	
	才藝擂台賽（含演唱、樂器演奏及其他各項個人才藝等表演）
	＊幼兒組

＊普通班國小組＊普通班國中組

＊集中式特教班國小組
＊集中式特教班國中組
	本縣國中小及學前幼兒身心障礙學生

（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學生請參加普通班國中組或普通班國小組）
	個人



	靜態展演類
	創意美勞競賽
	身心障礙學生組
	幼兒身障啟智類

國小身障啟智類

國中身障啟智類

幼兒身障非啟智類

國小身障非啟智類

國中身障非啟智類
	平面及

非平面類


註︰同一競賽組若參賽者或參賽團體報名未達3組（名）則不予辦理，幼兒組為鼓勵參加以表演賽為主。

（二）比賽規範︰

	類別
	內容規範
	備註

	表演藝術類
	創意舞蹈大賽
	1.表演時間以5分鐘為限。

2.請自備背景音樂，重點在於創意服裝配件和舞蹈肢體表現為主體。

3.錄取前三名及優勝3名，均頒發獎盃乙座及禮券，第一名2000禮券，第二名1500禮券，第三名1000禮券，優勝三名各500禮券。（幼兒組不參加評比，以表演方式進行，參賽團隊頒給1000元禮券獎勵）
	請設有集中式特教班之學校務必參加。

	
	才藝擂台賽
	1.表演時間以一首歌曲為限。

2.演唱歌曲者請自備歌曲伴唱帶。

3.現場備有鋼琴乙台（其餘演奏參賽者樂器請自備）。

4.錄取前三名及優勝3名，均頒發獎牌乙枚及禮券，第一名2000禮券，第二名1500禮券，第三名1000禮券，優勝三名各500禮券。（幼兒組不參加評比，以表演方式進行，參加者頒給200元禮券獎勵）
	參加本項者請各校擇優選派，每校以3名為限。

（每位學生限參加1項）

	靜態展演類
	創意美勞競賽
	1.為統一規格，裝裱美觀，畫面限四開(54×39公分)，平面畫作媒材不拘，直式橫式均可，請勿自行裝框或書寫繪製單位名稱及姓名，否則將剔除參賽資格不予評審。

2.非平面類作品，作品媒材不拘（惟不得以紙黏土或不堅固素材製作），作品最長邊不得超過100公分，重量不得超過10公斤，送件時請裝箱牢固，避免運送途中缺損，若未妥善包裝以致運送過程造成作品缺損，請送件單位自行負責。

3.第一名錄取一件禮券1000元、第二名錄取二件禮券800元、第三名錄取三件禮券600元及佳作若干件禮券200元。以上均頒發獎狀乙幀。
	設有特教班或資源班學校務必至少報送比賽成品一件，餘未設上開班別學校鼓勵參加。


（三）評分標準︰

	評審項目
	表演藝術類
	備註

	才藝擂台賽
	主題表現              40％

熱情及認真度          20％

演出流暢度            15％

獨立作業              10％

服裝創意              10％

障礙程度               5％
	

	創意舞蹈大賽
	主題展現與才藝技能    30％

熱情與認真度          15％

群體合作              15％

獨立作業              15％

演出流暢度及效果      10％

服裝創意              10％

障礙程度               5％
	創意舞蹈大賽團體，學生最多不得超15人（不含參與演出教師）；並於報名表中詳列表演人員名單（含上台協助之教師）及學生障礙類別程度，供評審參考各團體表演之協助程度，作為評分參考項目。


十二、評審資格

	評審項目
	評審資格

	表演藝術類
	阿猴星光才藝擂台賽，評審3名；猴囝仔創意舞蹈賽，評審3名，共計6名。

資格︰具音樂、藝術專長之專業人士，以具特教經驗者為優先。

	靜態展演類
	評審共計3位。

資格：特教背景2位，視覺藝術專長1位。


十三、請配有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之學校，建議使用交通車接送；然為便利無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車之學校參與，本次活動備有遊覽車接送，請於報名時填於需求表中。

十四、經費︰由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專款補助。(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一、附件二)
註．參加創意舞蹈大賽之學校隊伍，每位上台實際參賽學生酌予補助服裝費每人200元整，每隊學生以15人為限（上台參與演出之教師以4人為限，亦補助服裝費用200元整）。

十五、獎勵︰

（1） 辦理本次活動圓滿完成，兩所承辦學校校長予嘉獎1次，工作分組組長及副組長予嘉獎2次，各分組組員覈實辦理至多10名予嘉獎1次。
（2） 指導老師報請敘獎部份︰

1、猴囝仔創意舞蹈大賽獲第一名者，指導老師或實際業務承辦人員（以下簡稱指導人員）2名各嘉獎2次；獲第二名者指導人員2名各嘉獎1次；獲其餘獎項者，指導人員2名各核發指導證明。

2、阿猴星光才藝擂台賽獲第一名者，指導老師或實際業務承辦人員（以下簡稱指導人員）1名嘉獎2次；獲第二名者1名指導人員嘉獎1次；獲其餘獎項者，核發指導證明。

3、創意美勞競賽：各類組獲第一名者，指導人員1名記嘉獎2次；獲第二名者指導人員1名記嘉獎1次；獲其餘獎項者，核發指導證明。

4、若同一指導老師指導多名學生，以獲得最高名次擇一核發獎勵。

（3） 以上受獎人員，請學校本權責辦理敘獎，若含校長及公務人員部份請另送縣府發布。

十六、注意事項︰

  （一）表演藝術類

     １、主辦單位保有確認報名者是否符合參選資格，經查證若不符資格，可取消報名者之參選資格。

     ２、每組比賽完畢，隨即計算成績辦理頒獎，請參賽隊伍檢派代表受獎。

     ３、團體組冠軍代表本縣參加本年度全國身心障礙舞蹈大賽，相關支出經費由縣府支應。

  （二）靜態展演類

     １、參賽作品學校，請於下列區間派員親自至內埔國小輔導室領回。

（１）第一次還件：非平面類及未獲獎平面作品請於103年5月12日（星期一）起至5月16日（星期五）上午8-12時、下午2-4時。

（２）第二次還件：平面類獲獎作品請於103年6月23日（星期一）起至6月27日（星期五）上午8-12時、下午2-4時。
     ２、獲選作品如發現抄襲或侵害他人著作權者，取消獲獎資格。

     ３、獲錄取作品著作權歸屬主辦單位所有。

     ４、獲獎作品於才藝競賽活動中頒獎並於當日假屏東教育大學展出。

     ５、展出活動結束後，所有得獎平面作品於103年6月6日上午9：00假縣府一樓進行頒獎並展覽一週。

  （三）本府保有本次活動作品、照片之影像於所有形式的著作載體及媒體之著作及肖像權。
（四）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並另行公佈。

十八、本計畫陳請縣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103年度「第四屆阿猴城特殊星光才藝競賽」流程表
	時間
	活動項目
	主持人
	實施方式
	地點

	08︰30-09︰30
	報到
	承辦學校
	各校學生按分組報到，由志工帶至集合地點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禮堂

	09︰30-10︰00
	開幕典禮
	曹縣長啟鴻
	1.學校隊伍進場

2.開幕致詞
	

	10︰00-12：00
	表演藝術類—創意舞蹈大賽
	比賽結束時間視參賽隊伍數調整
	

	12：00-13：30
	午餐暨休息
	禮堂
外廣場

	13:30-16:20
	表演藝術類—才藝擂台賽
	比賽結束時間視參賽人數調整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禮堂

	16：20-16︰30
	閉幕暨頒獎
	教育處長官
	致詞及頒獎
	

	16︰30~
	賦歸
	各校領隊
	交通車或遊覽車接送賦歸
	


＊實際活動時間視當日狀況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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